附件3
2026年度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重点文艺创作基地认定申请表

	基地名称
	

	艺术类别
	□文学类  □舞台艺术类  □视觉艺术类  □影视艺术类

	负 责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所属镇（街、园区）或单位
	
	办公地址
	

	基地及成员

情况介绍
	

	近三年主要

成果情况（2022-2025年）
	请列出项目立项、发表、出版、获奖、展演、承办活动等情况。

	镇（街、园区）文化服务中心、局直属单位等单位意见
	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    
年   月   日

	专家评审意见
	

	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意见
	

	填表说明
	1.填写前请认真阅读《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重点文艺创作基地扶持办法》及申报通知。申报基地须按表格要求认真如实填写，如发现弄虚作假，取消申请资格。

2.基地成员身份证明（其中，基地负责人提供东莞户籍身份证明或市内连续2年以上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）、专业技术职称、社团会员资格及基地近三年主要成果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，逐项对应附在申请表后。


